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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 4、7、9 以及讲习班 1、4、5 
 
增编 
 
讲习班 1. 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 
 
纪要 
 
1. 在 2010 年 4 月 14 日举行的第 4 和第 5 次会议上，第一委员会举行了讲习

班 1：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这次讲习班是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案网络的以下研究所合作组织的：联合国下属的欧洲预防和控制犯罪研究

所；国际犯罪学高等研究所；拉乌尔・沃伦贝格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研究所；韩

国犯罪学研究所。委员会收到了以下文件： 

 (a) 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讲习班背景文件（A/CONF.213/12）； 

 (b) 讨论指南（A/CONF.213/PM.1）； 

 (c) 第 十 二 届 大 会 区 域 筹 备 会 议 报 告 （ A/CONF.213/RPM.1/1 、

A/CONF.213/RPM.2/1、A/CONF.213/RPM.3/1 和 A/CONF.213/RPM.4/1）。 

2. 在第四次会议上，第一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主持人作了介绍性发言。William 
Schabas（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爱尔兰人权中心主任）作了讲习班的主旨讲

话。在讲习班期间，作了若干专题介绍。 

3. 在讨论期间，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肯尼亚、波兰、沙特阿拉伯等国代表作了发言。有两名专家也作了发

言。 

4. 酷刑或其他此类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主持了结束

讨论。 

 



 

2 V.10-52793 
 

A/CONF.213/L.3/Add.2  

一般性讨论 
 
5. 讲习班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讨论了有关促进法治

国际刑事司法教育的各种问题。许多发言者强调，将复杂多样的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在新的司法领域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方面的重要文献转

化为以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为基础的、有条理且可传授的信

息，是一项十分可畏的挑战。 

6. 与会者认为，要侧重于在小学和大学发展适当的刑事司法教育。目前，小

学采用的是简单化的方法，只教育年轻人尊重法治，但并未让他们了解法律本

身。需要在民主、司法和问责制的原则方面进行广泛培训，利用《世界人权宣

言》等文书，而不是较难获得且难以理解的较为技术性的文件和规范。 

7. 联合国、各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方案和咨询公司对法治专业人员的学术

培训并未培养他们在实地开展专业工作的能力。很大一部分问题是，联合国各

机构编纂和使用的主要是自己的文书，因而往往对主题事项产生过于狭窄的看

法，同时忽略了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 

8. 参加讲习班的人员认为，这一点必须改变，才能提高人们对法治的认识，

并注重实际应用。有鉴于此，讲习班赞同制定一种通用但灵活的模板，以改进

促进法治的国际刑事司法教育，使之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应对所有会员国的

各种需要和所关切的问题。该模板应考虑到所有区域既有的电子教学方案，并

有效增进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认识和执行。与会者强

调，刑事司法教育应将概念与实际相结合。需要采取更连贯统一的办法，包含

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建议、国际刑事法院判决录等

各个方面。拟议的模板还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对所有人群，从在实地工

作的人权官员和非政府援助工作者到警官和记者，进行因人而异的教学。在主

要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专题上，还必须突出一种核心的“最低限度的实质要

素”。 

9. 随后，讲习班重点讨论了会员国在适用联合国各项标准打击腐败和解决相

关人权问题方面的经验。一些发言者谈论了本国处理腐败问题并促进专业和道

德上的高标准的经验，办法是，制定法律行为准则和设立反腐败机构，从而提

高认识，有目标地进行机构改革，并对法律专业人员进行教育。一名发言者强

调，必须制定正式的书面检察官道德守则，但告诫说，要在实践中改进，必须

以问责制文化为支持。他强调说，要确保检察工作符合道德和人权标准，现行

的教育和培训仍然很关键。他提请与会者注意有用的技术援助工具和标准，其

中包括国际检察官协会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的工具和标准。 

10. 另一发言者提请与会者注意犯罪受害人的苦难，并介绍了联合国最近在这

方面的发展情况，提到了正在进行的与犯罪受害人有关的基础广泛的教育和宣

传工作的重要性。还有一名发言者谈论了针对高伤害率制定对策的工作，特别

提及了在直接服务犯罪受害人的各种服务提供者中建设能力的工作。她指出了

本国关于犯罪受害人服务的三条规则，即：服务便利性；服务质量和服务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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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该发言者提到有必要以经过实践证明的办法为基础，并强调指出，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增强受害者能力方案是最佳做法的范例。 

11. 一名发言者概要介绍了背景文件中阐述的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模板

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他主张，该模板的目的是加强在这一领域的普及教育和培

训，因而不仅要体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持制定的核心标准和规范，还要

体现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领域和国际刑法领域的核心标准和

规范。 

12. 一发言者提到了美洲国家组织为在南北美洲促进刑事司法和法治做法而作

的努力。另一名发言者介绍了本国在促进刑事司法专业人员道德和回应犯罪受

害人需要方面的良好做法范例（德国制定的贝卡里亚中心培训方案），并介绍

了如何使该方案得到更广泛的采用。 

13.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发言者探讨了如何在教学信息的普遍性和培训的灵

活性之间取得平衡；一名发言者重申，必须在模板的内容中纳入法治原则。还

有一些发言者强调了国家一级正在进行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研究的重要性，

还强调必须在各教学模块中纳入增强社会性别敏感意识的内容。 

1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代表播放了一段培训视频，内容是一次虚构的刑事

审判，以强调在更广泛的计算机培训工具中，多媒体培训技术对于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教育方案的重要性。视频题为“谁有罪？”，描述了对一名被控强

奸未遂的前儿童兵的审判过程，这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新的犯罪和司法培

训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的目的是展示在刑事司法学生培训中创新性地使用视

频，因为通过这一媒介，可以迅速吸收大量信息。这一模拟审判的环境和案情

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以激发观众根据本国的法律制度，讨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标准和准则的实际应用。 

15. 一名发言者呼吁在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中利用各种电子培训方案的

益处，并借鉴专家的观点和建议。这些培训方案包括：韩国犯罪学研究所/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打击网络犯罪虚拟论坛、电子犯罪问题全球检察官网络、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计算机培训方案、国际刑事法院培训矩阵。 

16. 还向与会者展示了可用于培训的电子教学工具实例，其中包括打击网络犯

罪虚拟论坛。在第十一届大会上首次讨论了该论坛的互联网站，该网站除其他

教育材料外，还提供高级课程，内容包括保存证据、加密技术和使用电子法医

工具。目前，大韩民国中希望转入另一专业领域的检察官必须参加 200 小时的

电子课程，课程专题有计算机诈骗、洗钱等。 

17. 一名发言者强调了现有刑事司法教育方案的多样性以及在国内、区域和国

际情形下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提及了教科文组织、工发组织、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人权委员会、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规划署等采用

的联合国示范教育方案。他建议更好地利用现有方案，并建议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建立一所虚拟学院。另一名发言者通过视频讲话，谈论了他对国际刑事

司法教育各个方面以及联合国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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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介绍了秘书处法治培训股的工作。该发言者指出，联合国全系统培训虽然

时间不长，但在过去五年中，已成为在从事法治领域技术援助的联合国各机构

之间增进协调一致的一个关键要素。在这方面，该发言者提请与会者注意“联

合国统一法治培训”举措，该举措促进培养了一批专业化、训练有素的工作人

员，提供法治技术援助。 

19. 一名发言者强调了对联合国警察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培训的重要性，还强调

必须尽快利用现有的双边培训协议和国际维持和平培训中心。他说，联合国警

务司已经完成了对其建制警务股的综合审查，最近已经为这些警务股编制了部

署前培训课程。在最后一次讨论中，酷刑或其他此类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

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了若干主要讨论专题。 
 
结论和建议 
 
20. 一些发言者表示认为，对从业人员的刑事司法和法治培训应当仍然是所有

会员国的一个优先事项。因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年度届会应包含

一个议程项目，以审查促进法治国际刑事司法教育的进展情况。第一委员会副

主席按照讲习班背景文件中提出的问题（A/CONF.213/12，第 53 段），同与会

者讨论了讲习班的讨论结果是否可为大会的成果文件提供信息的问题。 

 
 


